
市场监督管理信息
第161期
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



址山所三举措开展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为进一步规范农村食品市场秩序，保障广大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根据《转发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要求，址山所在辖区内积极开展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确保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工作有组织、有计划进行。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落实监管责任。根据上级文件要求，该所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日常工作的重中之重，制定食品安全工作计划，成立由所长负总责各所员负分责的农村食品安全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强化统筹协调，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任务，进一步加强对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

二是加大执法力度，排查食品安全隐患。该所在日常监管巡查中不断加大农村食品市场监管执法力度，认真排查农村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严厉打击无照经营农村食品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同时，进一步强化农村食品广告监管工作，加强对农村食品广告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虚假违法农村食品广告，保障农村食品消费者权益。

三是宣传与引导相结合，提升消费维权效能。充分利用此次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和日常巡查监管机会，向经营者和消费者普及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虚假食品广告鉴别、消费维权等方面的知识，督促经营者守法经营、诚信经营，提高消费者识假辨假能力，切实保障自身的权益。充分发挥“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的作用，认真处理消费者投诉和举报，对消费者投诉举报线索及时核查、依法处理。（址山所 吴嘉琪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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